臺北市104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新課綱能力指標應用

研習計畫

1、 依據
（1）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4年8月6日臺北市104年度特殊教育行政支持網絡聯繫會議104年第1次會議決議。
（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3年6月26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030069771號函。

2、 目的：配合本市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課程發展共同原則及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新課綱），增進本市各公私立高中職特殊教育教師運作新課綱之相關專業知能。
3、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4、 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啟智學校 北區特教資源中心
5、 研習日期：2個半天，共6小時。
（1） 104年12月9日（星期三）13:30~16:30
（2） 104年12月16日（星期三）13:30~16:30
6、 研習對象：歡迎對此議題有興趣之各公私立高中職特教教師、輔導教師及普通班教師參加。 

7、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啟智學校3樓會議室。
8、 講座：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視障教育資源中心 林主任業群、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周以蕙老師。
9、 研習課程：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第一次

104年

12月9日

（星期三）
	第一節課13：30

～
15：00
	1.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內涵及原則
2.討論與回饋

	
	第二節課15：00

～
16：30
	1.學生學習需求與新課綱的關係

2.個別化教育計畫與新課綱的關係

3.討論與回饋

	第一次

104年

12月16日

（星期三）
	第三節課13：00

～
16：00
	1.學生學習需求設計實作

2.分組討論與實作

3.問題與回饋

	
	第四節課13：00

～
16：00
	1.能力指標轉換成學年學期目標設計實作

2.分組討論與實作

3.問題與回饋


10、 報名方式：請於104年12月4日（星 期五）前上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
網報名，研習與資源-教師研習網址：http://www.set.edu.tw。

11、 注意事項：參與學員務必攜帶下列有關新課綱之資料
（1） 以有意願者優先錄取。

（2） 高中及高職教育階段總綱(現場備有電子檔)。

（3） 配套措施-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職業教育群群科課程綱要【服務群】、輕度缺損調整應用手冊【高中教育階段、高職教育階段】、九年一貫嚴重缺損調整應用手冊(現場備有電子檔)。

（4） 歡迎提供校內個案進行討論，請事先將個案資料以e-mail方式寄至北區特教資源中心王恒晟老師(qqq89com14@gmail.com )以利講師準備。
（5） 若需要特殊相關服務(如手語翻譯員等)，請電洽北區特教資源中心。
（6） 為響應環保，參與學員請自備環保杯。
12、 參與本研習人員請惠允公假參與，全程參與者核予3小時之研習時數。
13、 經費：由北區特教資源中心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14、 交通方式：
· 校址：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207巷3號，如附圖。
· 因場地有限，本校無法提供停車位，請搭乘大眾捷運工具前往。
1. 捷運石牌站下車轉公車645、646、紅12啟智學校站下車
2. 捷運士林站下車轉公車紅12啟智學校站下車
3. 捷運士林站下車走至中山北路6段士林官邸站(或福林橋站)搭乘公車285、685、606、646啟智學校站下車
4. 捷運劍潭站下車轉公車285、606、646 啟智學校站下車
· 如必須開車者請將愛車停至臺北市立體育學院地下停車場(本校對面)，並自行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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